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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级主管部门 事项名称 实施机关 设定和实施依据 

66 市公安局 犬类准养证核发 
县级公安机关或者设区的市级

政府指定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实施办法》 

67 市公安局 普通护照签发 

市公安局（受国家移民局委托

实施）；县级公安机关出入境

管理机构（受国家移民局委托

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法》 

68 市公安局 出入境通行证签发 

市公安局（受国家移民局委托

实施）；县级公安机关出入境

管理机构（受国家移民局委托

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法》《中国公民因私事往来香港地区或者澳门地区的暂行管理办

法》 

69 市公安局 边境管理区通行证核发 
市公安局；县级公安机关（含

指定的派出所）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 

70 市公安局 
内地居民前往港澳通行证、往

来港澳通行证及签注签发 

市公安局（受国家移民局委托

实施）；县级公安机关出入境

管理机构（受国家移民局委托

实施） 

《中国公民因私事往来香港地区或者澳门地区的暂行管理办法》 

71 市公安局 
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签

发 

市公安局（受中华人民共和国

出入境管理局委托实施）；县

级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机构

（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管

理局委托实施） 

《中国公民因私事往来香港地区或者澳门地区的暂行管理办法》 

72 市公安局 港澳居民定居证明签发 
市公安局（受理）；县级公安

机关（受理） 
《中国公民因私事往来香港地区或者澳门地区的暂行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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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市公安局 
大陆居民往来台湾通行证及

签注签发 

市公安局（受中华人民共和国

出入境管理局委托实施）；县

级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机构

（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管

理局委托实施） 

《中国公民往来台湾地区管理办法》 

74 市公安局 
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签

发 

市公安局（受中华人民共和国

出入境管理局委托实施）；县

级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机构

（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管

理局委托实施） 

《中国公民往来台湾地区管理办法》 

75 市公安局 台湾居民定居证明签发 
市公安局（受理）；县级公安

机关（受理） 
《中国公民往来台湾地区管理办法》 

76 市民政局 
社会团体成立、变更、注销登

记及修改章程核准 

市民政局（实行登记管理机关

和业务主管单位双重负责管理

体制的，由有关业务主管单位

实施前置审查）；县级民政部

门（实行登记管理机关和业务

主管单位双重负责管理体制

的，由有关业务主管单位实施

前置审查）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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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市民政局 
民办非企业单位成立、变更、

注销登记及修改章程核准 

市民政局（实行登记管理机关

和业务主管单位双重负责管理

体制的，由有关业务主管单位

实施前置审查）；县级民政部

门（实行登记管理机关和业务

主管单位双重负责管理体制

的，由有关业务主管单位实施

前置审查）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 

78 市民政局 
宗教活动场所法人成立、变

更、注销登记 

县级民政部门（由县级宗教部

门实施前置审查） 
《宗教事务条例》 

79 市民政局 慈善组织公开募捐资格审批 市民政局；县级民政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 

80 市民政局 殡葬设施建设审批 
市民政局；县级政府；县级民

政部门 
《殡葬管理条例》 

81 市民政局 地名命名、更名审批 市民政局；县级有关部门 《地名管理条例》 

82 市司法局 法律职业资格认定 
市司法局（受理，由司法部认

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

试实施办法》《法律职业资格管理办法》《国家职业资格目录（2021 年版）》 

83 市司法局 

律师执业、变更执业机构许可

（含香港、澳门永久性居民中

的中国居民及台湾居民申请

律师执业、变更执业机构） 

市司法局（初审）；县级司法

行政部门（初审）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中共河南省委河南省人民政府印发<关于推进新发展格局

下河南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试行）>的通知》（豫发〔2021〕2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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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市司法局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核

准 
市司法局；县级司法行政部门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国务院关于第六批取消和

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国发〔2012〕52 号）《中共河南省委河南省人民政府印发

<关于推进新发展格局下河南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试行）>的通知》（豫发

〔2021〕23 号） 

85 市司法局 
律师事务所及分所设立、变

更、注销许可 

市司法局（初审）；县级司法

行政部门（初审）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中共河南省委河南省人民政府印发<关于推进新发展格局

下河南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试行）>的通知》（豫发〔2021〕23 号） 

86 市财政局 
中介机构从事代理记账业务

审批 
县级财政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代理记账管理办法》《河南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全省

代理记账行业管理的通知》（豫财会〔2022〕26 号） 

87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 
职业培训学校筹设审批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县

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河南省人

民政府关于向郑州市洛阳市和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下放部分省级经济社会管理

权限的通知》（豫政〔2021〕9 号）《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深化县域放权

赋能改革的意见》（豫政办〔2022〕99 号） 

88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 
职业培训学校办学许可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县

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河南省人

民政府关于向郑州市洛阳市和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下放部分省级经济社会管理

权限的通知》（豫政〔2021〕9 号） 

89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 
人力资源服务许可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县

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

于进一步深化县域放权赋能改革的意见》（豫政办〔2022〕99 号） 

90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 
劳务派遣经营许可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县

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劳务派遣行政许可实施办法》 

91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 

企业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和综

合计算工时工作制审批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县

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劳动部关于印发<关于企业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和综合计算

工时工作制的审批办法>的通知》（劳部发〔1994〕503 号） 

92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 
开采矿产资源审批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矿产资源开

采登记管理办法》《中共河南省委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支持南阳以高效生态经济为引领

建设省域副中心城市的若干意见》（豫发〔2022〕2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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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 
地图审核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地图管理条例》 

94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需要利用

属于国家秘密的基础测绘成

果审批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县级自

然资源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成果管理条例》《国家测绘局关于印发<基础测绘成果提供使用

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国测法字〔2006〕13 号）《河南省测绘成果管理办法》 

95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 

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

见书核发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县级自

然资源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

管理法实施条例》《建设项目用地预审管理办法》《自然资源部关于以“多规合一”为

基础推进规划用地“多审合一、多证合一”改革的通知》（自然资规〔2019〕2 号）《河

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办法》 

96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后

土地使用权分割转让批准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县级自

然资源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 

97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 

乡（镇）村企业使用集体建设

用地审批 

市人民政府（由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承办）；县级政府（由

自然资源部门承办）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河南省实施〈土地管理法〉办法》 

98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 

乡（镇）村公共设施、公益事

业使用集体建设用地审批 

市人民政府（由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承办）；县级政府（由

自然资源部门承办）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河南省实施〈土地管理法〉办法》 

99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 
临时用地审批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县级自

然资源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100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 

建设用地、临时建设用地规划

许可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县级自

然资源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办法》 

101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 

开发未确定使用权的国有荒

山、荒地、荒滩从事生产审查 

市人民政府（由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承办）；县级政府（由

自然资源部门承办）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河南省实施

〈土地管理法〉办法》《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深化县域放权赋能改革的意

见》（豫政办〔2022〕9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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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 

建设工程、临时建设工程规划

许可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县级自

然资源部门；省政府确定的镇

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办法》 

103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 
乡村建设规划许可 

市资源规划局（由乡、镇人民

政府初审）；县级自然资源主

管部门（由乡、镇人民政府初

审）；乡、镇人民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办法》 

104 市生态环境局 
一般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审批 

市生态环境局；县级生态环境

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建

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向郑州市洛阳市和郑州航空港经济综

合实验区下放部分省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的通知》（豫政〔2021〕9 号）《中共河南省

委河南省人民政府印发<关于推进新发展格局下河南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

（试行）>的通知》（豫发〔2021〕23 号）《中共河南省委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支持南

阳以高效生态经济为引领建设省域副中心城市的若干意见》（豫发〔2022〕20 号） 

105 市生态环境局 
核与辐射类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评价审批 

市生态环境局；县级生态环境

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放射性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核安全法》《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向郑州市洛阳

市和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下放部分省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的通知》（豫政〔2021〕

9 号） 

106 市生态环境局 排污许可 
市生态环境局（部分事项委托

县级生态环境部门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

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

染防治法》《排污许可管理条例》《河南省减少污染物排放条例》《中共河南省委河南

省人民政府印发<关于推进新发展格局下河南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试行）>

的通知》（豫发〔2021〕2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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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市生态环境局 
江河、湖泊新建、改建或者扩

大排污口审批 

市生态环境局；县级生态环境

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

法》《中央编办关于生态环境部流域生态环境监管机构设置有关事项的通知》（中央编

办发〔2019〕26 号）《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向郑州市洛阳市和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

区下放部分省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的通知》（豫政〔2021〕9 号）《中共河南省委河南

省人民政府关于支持南阳以高效生态经济为引领建设省域副中心城市的若干意见》（豫

发〔2022〕20 号） 

108 市生态环境局 
防治污染设施拆除或闲置审

批 

市生态环境局；县级生态环境

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防治海洋工程建

设项目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 

109 市生态环境局 危险废物经营许可 
市生态环境局；县级生态环境

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 

110 市生态环境局 延长危险废物贮存期限审批 市生态环境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111 市生态环境局 
必需经水路运输医疗废物审

批 
市生态环境局 《医疗废物管理条例》 

112 市生态环境局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企业

资格审批 
市生态环境局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 

113 市生态环境局 放射性核素排放许可 
市生态环境局；县级生态环境

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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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市级主管部门 事项名称 实施机关 设定和实施依据 

114 市生态环境局 辐射安全许可 

市生态环境局（委托“三起来”

示范县〔市〕生态环境部门实

施其属地事项） 

《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国

务院关于深化“证照分离”改革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的通知》（国发〔2021〕

7 号）《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赋予长葛市等 9 个践行县域治理“三起来”示范县

（市）部分省辖市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的通知》（豫政办〔2020〕36 号）《中共河南省

委办公厅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公布河南省第二批践行县域治理“三起来”示范县

（市）名单的通知》（豫办〔2021〕18 号） 

115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 
建筑业企业资质认定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涉及公

路、水运、水利、电子通信、

铁路、民航总承包和专业承包

资质的，审批时征求有关行业

主管部门意见）；县级住房城

乡建设部门（涉及公路、水运、

水利、电子通信、铁路、民航

总承包和专业承包资质的，审

批时征求有关行业主管部门意

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中

共河南省委河南省人民政府印发<关于推进新发展格局下河南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

干意见（试行）>的通知》（豫发〔2021〕23 号）《中共河南省委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

支持南阳以高效生态经济为引领建设省域副中心城市的若干意见》（豫发〔2022〕20 号） 

116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 
建设工程勘察企业资质认定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资质管理规定》《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向郑州市洛

阳市下放部分省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的决定》《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向郑州市洛阳市和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下放部分省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的通知》（豫政〔2021〕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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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市级主管部门 事项名称 实施机关 设定和实施依据 

117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 
建设工程设计企业资质认定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涉及公

路、水运、水利、电子通信、

铁路、民航行业和专业资质的，

审批时征求有关行业主管部门

意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资质管理规定》《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向郑州市洛

阳市下放部分省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的决定》《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向郑州市洛阳市和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下放部分省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的通知》（豫政〔2021〕9

号） 

118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 
工程监理企业资质认定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涉及电

子通信、铁路、民航专业资质

的，审批时征求有关行业主管

部门意见）；县级住房城乡建

设部门（涉及电子通信、铁路、

民航专业资质的，审批时征求

有关行业主管部门意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管理规定》

《国务院关于深化“证照分离”改革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的通知》（国发〔2021〕

7 号）《中共河南省委河南省人民政府印发<关于推进新发展格局下河南县域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若干意见（试行）>的通知》（豫发〔2021〕23 号） 

119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县级住

房城乡建设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 

120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 

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

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

理人员安全生产考核 

县级住房城乡建设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

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管理规定》《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关于向郑州市洛阳市下放部分省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的决定》《河南省人民

政府关于向郑州市洛阳市和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下放部分省级经济社会管理权

限的通知》（豫政〔2021〕9 号）《中共河南省委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支持南阳以高效

生态经济为引领建设省域副中心城市的若干意见》（豫发〔2022〕20 号）《河南省人民

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深化县域放权赋能改革的意见》（豫政办〔2022〕9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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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 

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职业

资格认定 
县级住房城乡建设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

督管理规定》《国家职业资格目录（2021 年版）》《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

于向郑州市洛阳市下放部分省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的决定》《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向郑

州市洛阳市和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下放部分省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的通知》（豫

政〔2021〕9 号）《中共河南省委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支持南阳以高效生态经济为引领

建设省域副中心城市的若干意见》（豫发〔2022〕20 号）《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进一步深化县域放权赋能改革的意见》（豫政办〔2022〕99 号） 

122 
市房产事务服务中

心 
商品房预售许可 

市房产事务服务中心；县级住

房城乡建设（房产）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123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 
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核定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县级房

产部门 

《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河南省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向郑州市洛阳市下放部分省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的决定》《河南省

人民政府关于向郑州市洛阳市和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下放部分省级经济社会管

理权限的通知》（豫政〔2021〕9 号）《中共河南省委河南省人民政府印发<关于推进新

发展格局下河南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试行）>的通知》（豫发〔2021〕23

号）《中共河南省委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支持南阳以高效生态经济为引领建设省域副中

心城市的若干意见》（豫发〔2022〕20 号） 

124 市城市管理局 
关闭、闲置、拆除城市环境卫

生设施许可 

市城市管理局会同生态环境

局；县级环境卫生部门会同生

态环境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125 市城市管理局 拆除环境卫生设施许可 市城市管理局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126 市城市管理局 

从事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

扫、收集、运输、处理服务审

批 

市城市管理局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 


